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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全资子公司西安曲江大雁塔景区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西安曲江大雁塔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雁塔景区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将大雁塔景区公司管理的曲江池遗址公园、

唐城墙遗址公园（不含唐城墙遗址公园九区）、秦二世陵遗址公园三个运营项目相

关资产剥离后转让给公司。本次交易转让价格为 11,100,418.31元。 

●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深化机构改革，将公司整体业务向精细化、纵深化推进，提高决策

效率，确保景区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大雁塔景区公司签订《资

产转让协议》，将大雁塔景区公司管理的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不含

唐城墙遗址公园九区）、秦二世陵遗址公园三个运营项目相关资产剥离后转让给公

司。 

本次交易转让价格为 11,100,418.31 元。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1、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曲江大雁塔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西安市曲江新区广场东路 3号 

法定代表人：侯丽娜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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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6 年 1月 13日 

股东名称：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公园绿地的养护管理；绿化工程施工；物业管理；礼仪服务、景

区游览服务；土建及安装工程；机电产品、建筑材料(除木材)、五金家电、电子

产品的批发零售；喷泉表演；摩天轮游艺设施的运营管理；市政工程的施工；广

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会展服务；购售电、热、冷、气、水业务；花卉

的销售；土木工程、绿化养护工程、古建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灯光照明工程、

道路建设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花卉景观工程、雕塑工程的设计、施工；

建筑劳务分包；苗木的种植（限分支）、销售；管道喷灌设备的设计、安装；建筑

基础工程、土方开挖工程、地基处理工程、房屋拆除工程的施工；建筑机械及设

备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大雁塔景区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 

总 资 产 23,637.25 26,196.84 

净 资 产 10,533.06 9,628.32 

营业收入 16,743.37 27,415.16 

净 利 润 1,958.38 40.00 

2、受让方：本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会审字（2018）3300 号

《审计报告》，本次转让的项目资产 41,116,636.95 元，负债 30,016,218.64 元。

包括大雁塔景区公司管理的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不含唐城墙遗址

公园九区）、秦二世陵遗址公园项目债权债务、办公家具、电子设备、景观设施、

机器设备、运输设备、专用设备及其他设备等资产。不包括土地、在建工程或竣

工房屋。转让项目资产权属清晰。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标的 

本次转让的标的为大雁塔景区公司依法所有的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

公园（不含唐城墙遗址公园九区）、秦二世陵遗址公园运营项目相关资产。 

（二）资产转让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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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雁塔景区公司将其所有的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不含唐城

墙遗址公园九区）、秦二世陵遗址公园运营项目相关资产转让给公司，转让后上述

资产涉及的债权债务由公司承担。 

2、转让方式：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 

3、劳动关系转移：交易双方与相关员工签订劳动关系移转的三方协议。 

（三）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1、资产转让价款 

本次非公开协议转让资产的转让方大雁塔景区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

为国有控股企业，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本次资产转让

以大雁塔景区公司资产负债分割情况表审计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为基础确定转让

资产的价值。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会审字（2018）

3300号《审计报告》，以 2018年 7月 31日为基准日，分割出资产 41,116,636.95

元，负债 30,016,218.64 元。公司与大雁塔景区公司一致同意最终转让价格确定

为 11,100,418.31元。 

2、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资产转让价款以现金结算，支付方式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大雁塔景区公

司应于本协议生效后配合公司完成相关《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的签署。 

（四）双方的保证与承诺 

1、公司承诺签署并履行本协议并不违反对其有约束力或有影响的法律、法

规的限制；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即构成对其合法、有效和有约束力的义务。公司

保证以其合法拥有并有权支配的资金支付转让价款。 

2、大雁塔景区公司承诺签署并履行本协议并不违反对其有约束力或有影响

的法律、法规的限制；本协议签署、生效后，即构成对其合法、有效和有约束力

的义务；向公司转让的资产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可能对公司造成损害的权利瑕

疵及第三方权利。 

3、大雁塔景区公司保证积极配合公司办理转让标的及相关合同、人员、知

识产权等交接事宜，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配合上述工作或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五）赔偿及违约责任 

协议履行过程中，如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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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协议的终止和解除 

1、因不可抗力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的，双方可以解除本协议，由此所造成

的损失，由双方本着公平原则协商分担。 

2、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书面终止或解除本协议。 

（七）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或直接盖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经国资监管机构

或国家出资企业批准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

可分割，与本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不含唐城墙遗址公园

九区）、秦二世陵遗址公园三个运营项目并入公司，由公司曲江池遗址公园景区管

理分公司运营管理，能够有效缩短管理层级，提高决策效率，确保公司景区管理

水平不断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 

六、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原大雁塔景区公司与西安曲江新区社会事业管理服务中心

签订的《遗址公园景区管理协议》及其相关协议中涉及的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

墙遗址公园（不含唐城墙遗址公园九区）、秦二世陵遗址公园的景区运营管理业务

将由公司继续履行。对此，公司已取得曲江新区管委会的同意。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意见； 

2、《审计报告》（希会审字[2018]3300号）。 

特此公告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 


